
合肥理工学院学生缓考申请表

     ——       学年第    学期
	姓 名
	
	学 号
	
	年 级
	

	学 院
	
	专 业
	
	班 级
	

	缓考课程
	课程名称
	任课教师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缓考

理由

（附相关证明材料）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辅导员

意  见
	辅导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意见
	学院领导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  务

管理部
意  见
	教务管理部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

1、各学院应按照《合肥理工学院本科生考试管理办法》中有关规定审批缓考；缓考未获批准，擅自缺考按旷考处理。

2、学生本人必须于考试前一周向所在学院提出缓考申请。经所在学院领导同意，报教务管理部批准后方可缓考（如因病缓考必须附县级以上医院所开具的诊断证明）。

3、此表由申请人填写，一式两份，经批准后分别由教务管理部与学生所在学院留存（此表可到教务管理部网站下载）。


